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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签订股份转让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鉴于中建信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成为本公司控股股东——精工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精工控股”）的控股股东，公司实际控制人由金良顺先生变更

为方朝阳先生。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精工控股拟以协议

转让方式减持所持有的本公司股票。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看好，浙江金昌

启亚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昌启亚”）以其全资子公司杭州尚亚企业管理

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尚亚”）为主体与精工控股签署《股份转让协议》，

以协议转让方式受让精工控股持有的本公司 5.124%的股份，具体情况如下： 

一、协议相关方介绍 

1、精工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注册地：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柯桥街道鉴湖路

（柯西开发区），法定代表人：方朝阳，注册资本 35556 万元人民币，主要从事

钢结构建筑、钢结构件的设计、生产制作、施工安装（凭资质经营）；经销：化

纤原料、建筑材料(除危险化学品外)、金属材料（贵稀金属除外）及相关零配件；

货物进出口及代理；物业管理。 

2、浙江金昌启亚控股有限公司，注册地：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柯桥裕民路

1068 号绍兴国贸中心(北区)13 幢 3703 室，法定代表人：潘亚敏，注册资本 20000

万元人民币，主要从事投资与资产管理。该公司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44.45 亿元，净资产 18.31 亿元，营业收入 14.72 亿元，净利润 3.03 亿元。（上

述数据已经审计） 

3、杭州尚亚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注册地：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宁围街

道民和路 411 号 201 室，法定代表人：潘亚敏，注册资本 100 万元人民币。该公

司为浙江金昌启亚控股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 

二、股份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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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转让方、甲方：精工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受让方、乙方：杭州尚亚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二）转让标的 

精工控股持有的本公司共计 9,276 万股股份（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5.124%。）。

标的股份为无限售条件股份。 

（三）股份转让价款 

1、价格 

协议各方遵循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交易规则管理，本次股份转让价格为人民

币 2.7 元/股，总价款为 25,045.20 万元（大写：贰亿伍仟零肆拾伍万贰仟圆整）。 

2、支付方式 

1）受让方应在本协议签署后 3 日内支付 1,000 万元到转让方指定账户，作

为本次股份转让定金，该笔定金在支付股权转让款时，直接抵扣股权转让款

1,000 万元。 

2）受让方应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通过本次股份转让事宜后 5 日内，一次

性支付剩余全部股权转让价款 24,045.20 万元。 

（四）标的股份过户 

本协议签署后 28 日内，各方应按照证券交易所股份协议转让业务办理的规

定，共同到证券交易所、登记结算公司完成将标的股份过户至受让方名下。 

在标的股份过户后，受让方即成为标的股份的唯一所有权人，拥有对标的股

份完整的处置权和收益权。 

（五）过渡期间的权利及义务 

1、过渡期，精工钢构发生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事项，

则标的股份数作相应调整。 

2、过渡期内产生的上市公司可分配收益中归属于标的股份持有的收益归转

让方所有。 

（六）本协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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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本协议目的不能实现，乙方有权解除本协议。 

本次股份转让是否能够实施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依照相关规定及时披露

该事项的进展情况。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